调动人员情况登记表（表四）

	调动

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

日期
	年月日

	文化

程度
	
	居民身

份编号
	

	迁移原因
	□招工□招(录)干□调工□调干□其他

	迁出地住址或单位
	

	迁出地户口登记机关
	省市(县)分局派出所

	迁入地住址或单位
	

	迁入地户口登记机关
	深圳市分局派出所

	随迁人员
	姓名
	关系
	性别
	出生日期
	居民身份号码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随迁人迁出地户口登记住址
	

	随迁人迁出地户口登记机关
	省市(县)分局派出所

	调入

单位

签字

盖章
	（盖章）

年月日


	批准

调动

部门

签字

盖章
	招/调通知编号：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招/调人随迁(大写)人

（盖章）

年月日



	备注
	


注意事项：1、非经批准部门同意，涂改无效；

2、表内项目必须如实填写完整，不能缺项。

招调人员办理入户手续告知书（表四背面）
一、招调人员入户条件

经市（区）组织、人事、劳动等部门批准（录用）的人员及随招调人员同时批准迁入的随迁人员。

二、需提供的证明材料

1、市（区）组织、人事、劳动部门的招（调）通知书；

2、招调录用迁户的入户指标卡；

3、调动人员情况登记表；

4、招调迁户人员的身份证、户口簿；

5、已育已孕人员需提供拟入户地街道办事处出具的计划生育证明；

6、已婚人员提供结婚证，离异人员提供离婚证和离婚协议书或离婚判决书，有子女随迁的提供子女出生证、户口簿（如无以上证件，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）；

7、根据入户地的选择情况，提供本告知书第三条第3点所述材料。

三、办理流程

1、当事人持以上材料到拟入户地区公安分局人口科窗口交民警审核（对于入户地的选择办法：①配偶或父母是本市家庭户户主的，可挂靠入户；②以本人合法自有住宅用途的房产作为入户地，自立家庭户；③配偶或父母不属本市户口，但在本市有合法自有住宅用途房产，该房产无他人立户的，可在该址入户；④以用人单位工商注册登记地作为入户地，入单位集体户；

2、核验无误后，一般情况下，当场打印户口准迁证；

3、当事人持准迁证回原籍办理迁户后持准迁证第三联、迁移证、调动通知书及身份证、第二代身份证相片回执和一寸白底免冠大头照片一张、根据入户地的选择情况，需提供①配偶或父母的户口簿、结婚证或父母子女关系证明；②房产证明材料；③结婚证或父母子女关系证明、房产证到迁入地派出所入户。

四、注意事项

    1、招调人员应如实申报，并提供真实有效的证明材料；

    2、须同时阅读此告知书并签名。

五、责任

    招调人员如弄虚作假，提供虚假证明材料，经查实，本招调申请将不予办理，

并由辖区派出所按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五十二条规定给予处罚，（处以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，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；情节较轻的，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，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）触犯刑法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以上内容本人已阅，保证填写的内容及提交的证明材料真实合法。如提供了假情况、假证明材料，本人愿意承担以上责任。

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

 深圳市公安局人口管理处2010年1月印制
